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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下：

控股股东名称

：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

企业性质

：

私营企业

法定代表人

：

姚娟英

注册资本

：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范围

：

计算机软件

、

通信产品的技术开发

；

经济信息咨询

、

文化传播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以上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

）；

投资兴办房地

产业

、

高科技工业等实业项目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二）与控股股东之间的控制关系图

（三）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盛屯集团是控股型公司，主要进行财务性投资及下属公司股权管理，本身未开展生产经营类业务。

（四）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合并报表）

盛屯集团为控股型公司，无实质性的生产经营活动。 盛屯集团合并财务报告简要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简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６９

，

３５０．４７ ２４

，

０７４．２９ １８

，

５４３．２５

长期股权投资

９

，

２３３．８４ １２

，

９１２．８９ ２１

，

１７１．１２

固定资产

２０

，

６３２．４６ ７２８．５５ １

，

４８０．６７

商誉

５

，

３５１．８０ ５

，

５４１．９０ １

，

２６８．３９

资产总额

１８５

，

３０２．１０ ５０

，

５９３．０７ ４９

，

０２２．８５

流动负债

８５

，

６６９．３８ ４５

，

８３４．７６ ３９

，

７５７．２４

非流动负债

１０

，

５５２．８１ ４

，

３４６．３７ ７

，

１４９．２２

负债总额

９６

，

２２２．１９ ５０

，

１８１．１３ ４６

，

９０６．４６

所有者权益

８９

，

０７９．９１ ４１１．９４ ２

，

１１６．３９

合并利润简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３

，

１３８．４５ １２

，

５１３．０２ １３

，

２９１．９３

营业利润

７

，

２０４．６６ ５４９．５８ －８７９．２４

利润总额

－１７４．７４ －８７０．０７ －３

，

４３０．０８

净利润

－１

，

１００．７７ －２４９．９５ －３

，

６１６．１５

（五）主要控股子公司

盛屯集团为实业投资控股型公司，除控股盛屯矿业外，其主要控股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

资本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或存续状态

１

福建省盛屯贸易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万

１００％

煤炭贸易

２

深圳市源兴华矿产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８００

万

１００％

控股型企业

３

南京瑞高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万

５８．２０％

地毯

、

窗帘

、

木材等销售

（六）盛屯集团的声明和承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盛屯集团已出具了如下声明与承诺：

“本公司因本次交易过程中各类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商谈、尽职调查和信息披露等）的进行而向盛

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为完成本次交易所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所有信息是真实、准确和完整

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愿为上述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二、刘全恕

刘全恕先生简历如下：

刘 全 恕 ， 男 ， 中 国 国 籍 ， 未 取 得 其 他 国 家 或 者 地 区 的 居 留 权 ， 身 份 证 号 码 ：

１５０４２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 通讯地址：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 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２００８

年

至今，任埃玛矿业董事长。 刘全恕仅持有埃玛矿业

５５％

股权，不存在其他控股或实际控制的企业。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刘全恕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刘全恕已出具了如下声明与承诺：

“本人因本次交易过程中各类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商谈、尽职调查和信息披露等）的进行而向盛屯

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为完成本次交易所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所有信息是真实、 准确和完整

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人愿为上述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有色金属行业稳步回升

随着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退，有色金属行业在

２００９

年里扭转了下滑势头，在

２０１０

年以来稳

步回升。 与此同时，由于有色金属刚性需求持续旺盛，有色金属价格总体上震荡上行。

２０１０

年全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３１３５

万吨， 同比增长

２０．４％

；

２０１１

年全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３４３８

万

吨，同比增长

９．８％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利润

５２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６１．５％

。

（二）公司有色金属业务稳固发展

２００７

年度，公司考虑到以往贸易类业务的盈利能力有限，积极调整经营战略，决定向有色金属矿采

选行业发展。公司

２００７

年通过成功收购三富矿业

４２％

股权，确立了有色金属矿采选作为公司的业务重点

之一。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公司陆续收购了鑫盛矿业合计

８０％

股权、银鑫矿业

７７％

股权和风驰矿业

７０％

股权，经过公司不懈努力，不但扭亏为盈，同时公司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务的实力也不断增强，公司整

体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做大做强主营业务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相关矿产资源可以进一步做大做强有色金属矿采选主业，在提高公司主业

收入的同时获得长期矿产资源储备，大幅提高业务发展空间和行业竞争地位。

（二）大幅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在公司各业务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务毛利率较高，本次拟注入的埃玛矿业在储量、品位和开采条

件等方面皆比较理想，公司通过该业务的进一步扩张，可以大幅提高持续盈利能力，增强抵抗经营、财

务等各方面风险的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优化股东结构，推动公司稳定发展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盛屯集团的持股比例为

９．２７％

，股权结构极为分散，不利于公司的稳定发展。 本

次重组后公司股东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预计将提高至

２１．８８％

，股东集中度适度

提高，有利于提高公司稳定性，有利于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也表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

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同时考虑到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交易对方刘全恕的持股比例预计在

１９．４２％

，接近公司目前控

股股东盛屯集团，公司将在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完成后提请刘全恕签署关于未来一定时间内不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不谋求控股地位的相关承诺，以进一步确保盛屯集团的控股地位，确保公司股权结构和经营

管理的稳定性。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的具体内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如下：盛屯矿业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向刘全恕收购其持有的埃玛

矿业

５５％

股权、向盛屯集团收购其持有的深圳源兴华

１００％

股权。 由于深圳源兴华持有埃玛矿业

４５％

股

权，本次收购完成后，盛屯矿业将实际控制埃玛矿业的

１００％

股权。

二、本次发行股份定价及依据

（一） 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向刘全恕和盛屯集团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以上定价原则，经协议约定，本公司向刘全恕和深圳盛屯集团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１６．４８

元

／

股。 若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本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将对上述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二）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盛屯矿业拟购买资产由埃玛矿业

５５％

股权和深圳源兴华

１００％

股权两部分组成。 经初步估

算，埃玛矿业和深圳源兴华标的资产的预估值约为

１４６

，

８５８．１７

万元，具体见“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

况”中的“二、交易标的预估值及定价依据” 。 最终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

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记载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并充分考虑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各方股东的

利益，最终由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上述埃玛矿业和深圳源兴华标的资产的预估值， 盛屯矿业拟发行股份的数量

＝

标的资产交

易价格

／

本次发行的股票价格， 盛屯矿业本次拟发行约

８９

，

１１２

，

９６７

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其中向刘全恕发行

４９

，

０００

，

９１０

股，向盛屯集团发行

４０

，

１１２

，

０５７

股，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

２５２

，

３３０

，

２６７

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埃玛矿业和深圳源兴华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

若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本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上述

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三） 发行后的股权结构

根据预计发行数量情况，本次发行完成后，盛屯矿业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注：该等比例需根据埃玛矿业和深圳源兴华实际评估及作价、盛屯矿业分红、送转等情况最终确

定。

（四） 锁定期安排

刘全恕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后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公司

股份，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促使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以及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红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之股份等。

盛屯集团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后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

公司股份，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促使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以及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红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之股份等。

（五） 期间损益归属

若拟购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盈利，该盈利由盛屯矿业享有，若拟购买资产

在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发生亏损，该亏损由交易对方刘全恕和盛屯集团承担。

三、盈利预测补偿

本次交易中，若置入资产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三个会计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未

能达到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的利润预测数，发行对象盛屯集团和刘全恕将进行股份补偿。

截止本预案出具之日，拟注入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在进展之中，本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之

后与交易对方签署正式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届时为确保利润补偿的可行性，公司将提请发行对象刘

全恕作出关于进一步锁定股份的承诺。

四、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为公司控股股东盛屯集团，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拟购买资产预计的交易价格为

１４６

，

８５８．１７

万元， 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经审计

资产总额为

１７１

，

０８０．５２

万元， 本次拟购买资产预计交易价格超过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

经审计资产总额的

５０％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同时由于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故尚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六、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本次重组前，盛屯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

９．２７％

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姚娟英和姚雄杰。 根据本预案及有关安排，本次交易完成后，盛屯集团将直接持有本公司约

２１．８９％

的股

份，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姚娟英和姚雄杰。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的

变化。

七、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１

、本次交易获得本公司第七届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２

、本次交易获得盛屯集团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和核准，包括但不限于：

１

、盛屯矿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组；

２

、本次重组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第五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 拟购买资产情况

（一）埃玛矿业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科右前旗满族屯乡巴根黑格其尔矿区

法定代表人：刘全恕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铅矿、锌的开采，对铜及其他矿产资源的勘探，国家明令禁止以外的矿产品交易；普通货

运。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２

、历史沿革

（

１

）埃玛矿业的设立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付洪芳、郑坚文召开股东会，两方签署《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８

日，乌兰浩特正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乌正验字（

２００５

）第

２６

号验资报告，说明经审验，截

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８

日止，埃玛矿业已收到付洪芳、郑坚文缴纳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９

日，

埃玛矿业获得注册号为

１５２２００２２００１６０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中郑

坚文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０％

，付洪芳出资

１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经营范围为对铜及其他

矿产资源的勘探，国家明令禁止以外的矿产品交易。

埃玛矿业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

郑坚文

９００

货币资金

９０

付洪芳

１００

货币资金

１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２

）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埃玛矿业召开股东会， 同意股东付洪芳将其持有的埃玛矿业

１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

（折合公司

１０％

的股权）转让予郑坚文。 同日，以上转让方与受让方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付洪芳将

其持有的埃玛矿业

１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以

１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郑坚文。 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变更

为：

出资人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

郑坚文

１

，

０００

货币资金

１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３

）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埃玛矿业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郑坚文将其持有的公司

５５０

万元出资（折合公司

５５％

的股权）转让予自然人刘全恕。 同日，以上转让方与受让方分别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郑坚文将其持有的埃玛矿业

５５０

万元注册资本以

５５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刘全恕，刘全恕以自有资

金支付上述股权款。 本次股权转让后，埃玛矿业股权结构变更为：

出资人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

刘全恕

５５０

货币资金

５５

郑坚文

４５０

货币资金

４５

合计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４

）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埃玛矿业召开股东会，同意郑坚文将其持有的埃玛矿业

４５０

万元出资（折合公司

４５％

的股权）转让予深圳源兴华。同日，以上转让方与受让方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经协商郑坚文将

其持有的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

４５％

的股权以注册资本金

４５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深圳源兴华。深圳源兴

华以设立时股东缴纳的出资款支付上述股权款（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海润鹏出资设立了深圳源兴华，深圳

源兴华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

刘全恕

５５０

货币资金

５５

深圳源兴华

４５０

货币资金

４５

合计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５

）第一次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刘全恕增资

２

，

２００

万元，深圳源兴华增资

１

，

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乌兰浩特企航联

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乌企航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９

号验资报告，说明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止，埃玛

矿业已收到刘全恕、深圳源兴华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股东刘全恕和深圳源兴华皆为

同比例增资，皆为现金出资。 其中股东刘全恕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股东深圳源兴华为控股型公司，

其增资款来源于股东对其的增资款。

本次增资后，埃玛矿业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

刘全恕

２

，

７５０

货币资金

５５

深圳源兴华

２

，

２５０

货币资金

４５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６

）第二次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埃玛矿业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由

５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刘全恕增资

２

，

７５０

万元，深圳源兴华增资

２

，

２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乌兰浩特企航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乌企航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０

号验资报告，说明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止，埃玛矿业已收到

刘全恕、 深圳源兴华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股东刘全恕和深圳源兴华皆为同比例增

资，皆为现金出资。 其中股东刘全恕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股东深圳源兴华为控股型公司，其增资款

来源于股东对其的增资款。

本次增资后，埃玛矿业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

刘全恕

５

，

５００

货币资金

５５

深圳源兴

４

，

５００

货币资金

４５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７

）第三次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埃玛矿业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由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２

，

３００

万

元，其中刘全恕增资

１

，

２６５

万元，深圳源兴华增资

１

，

０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乌兰浩特企航联合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乌企航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７６

号验资报告，说明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止，埃玛矿业

已收到刘全恕、深圳源兴华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３００

万元。 股东刘全恕和深圳源兴华皆为同比

例增资，皆为现金出资。 其中股东刘全恕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股东深圳源兴华为控股型公司，其增

资款来源于股东对其的增资款。 本次增资后，埃玛矿业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

刘全恕

６

，

７６５

货币资金

５５

深圳源兴华

５

，

５３５

货币资金

４５

合计

１２

，

３００ １００

（

８

）第四次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埃玛矿业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由

１２

，

３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刘全恕增资

１

，

４８５

万元，深圳源兴华增资

１

，

２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乌兰浩特企航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乌企航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７９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止，埃玛矿业已收到刘全

恕、深圳源兴华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７００

万元。 股东刘全恕和深圳源兴华皆为同比例增资，皆

为现金出资。 其中股东刘全恕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股东深圳源兴华为控股型公司，其增资款来源于

股东对其的增资款。 本次增资后，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

刘全恕

８

，

２５０

货币资金

５５

深圳源兴华

６

，

７５０

货币资金

４５

合计

１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近三年主要历史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５

，

３７４．１７ ３

，

７１８．５３ １

，

８４２．３４

固定资产

６

，

３３９．００ ２

，

２１５．６０ １

，

４３６．８７

无形资产及其他

１

，

１６２．７２ ８１１．２３ ７９６．２７

总资产

１２

，

８７５．８８ ６

，

７４５．３６ ４

，

０７５．４７

流动负债

－１１１．４０ ７

，

１４３．７９ ４

，

１８４．３７

负债总计

－１１１．４０ ７

，

１４３．７９ ４

，

１８４．３７

所有者权益

１２

，

９８７．２９ －３９８．４３ －１０８．９０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 －－ －－

主营业务利润

－－ －－ －－

营业利润

－６１４．２９ －２８９．５３ －２４０．２４

利润总额

－６１４．２９ －２８９．５３ －２４０．２４

净利润

－６１４．２９ －２８９．５３ －２４０．２４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流动负债包括应交税金

－２１０．２２

万元，应付帐款

９８．８２

万元。

４

、主营业务情况

埃玛矿业以有色金属矿勘探及采选业务为主， 现合法持有面积为

２２．１２７

平方公里采矿权证和勘查

面积为

５３．２４

平方公里的探矿权证各一宗，探矿权分布于采矿权的四周。

矿业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旗政府驻地大坝沟镇北西

１６８ｋｍ

处， 行政区划隶属内蒙

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五叉沟镇所辖， 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主脊地带， 东距

２０３

省道及乌兰浩

特—阿尔山铁路五岔沟火车站约

２２ｋｍ

，由

２０３

省道至零点的边防公路（

３０３

省道）从矿区北部通过，交通

位置便利。

大地构造单元属天山

－

内蒙中部

－

兴安地槽褶皱系（

Ⅰ

级），东乌珠穆沁旗早华力西地槽褶皱带（

Ⅱ

级），五叉沟复向斜南翼近核部（

Ⅲ

级）。该区和侵入岩发育，成矿条件极其优越。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侏

罗系上统玛尼吐组和白音高老组燕山期火山岩、第三系五叉沟组和第四系；构造主要为断裂构造；侵入

岩为燕山期花岗岩体及小型脉岩；赋矿围岩为安山质凝灰岩，含矿岩石为硅化、绿泥石化蚀变岩，矿石

工业类型为原生块状硫化物铅锌矿石；矿床成因类型属中温热液蚀变岩型铅锌矿床。

（

１

）采矿权

埃玛矿业现持有证号为

Ｃ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１３２１０１０５６６７

的采矿许可证，矿山名称为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

司内蒙古科右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开采矿种为铅矿、锌，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产规模为

３０．００

万吨

／

年，矿区面积为

２２．１２７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１

）采矿权的获取方式

埃玛矿业的采矿权是通过提出申请方式审批设立的采矿权，履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行政公署与国际能源和矿产资源投资（香港）有限公司签署

《关于在兴安盟境内勘查（探）矿山资源框架协议》，同意国际能源和矿产资源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委托

国内股东设立埃玛矿业在兴安盟境内开展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勘探等工作。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授予埃玛矿业“内蒙古科右前旗黑格其尔地区铜及多金

属矿普查”探矿权，勘查许可证号

１５２２０００５１０００８

。

埃玛矿业委托赤峰兴源矿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对探矿权范围内的矿产资源进行地质勘

查，经过整体普查和详查，赤峰兴源矿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

科尔沁右翼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详查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出具

内国土资储备字 ［

２００７

］

２４７

号 《关于

＜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详查报

告

＞

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根据经评审备案的详查报告，埃玛矿业矿区资源储备

１７２．５

万吨，可采资源

储量

１６４．９４

万吨。

矿产资源储量备案后埃玛矿业向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提出了关于设立采矿权的申请，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采矿许可证（许可证号

１５０００００８１０３６０

），采矿权人为兴安埃玛矿业

有限公司，矿山名称为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科右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开采矿种为

铅矿、锌，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产规模为

１２．００

万吨

／

年，矿区面积

２２．１５５ｋｍ２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给埃玛矿业颁发的采矿证 （采矿许可证号

１５０００００８１０３６０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进行坐标转换，并重新颁发采矿许可证，证号

Ｃ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１３２１０１０５６６７

。

埃玛矿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对采矿证进行延续，延续后的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６

日，延续后的生产

规模、矿区面积和许可证证号不变。

因技改扩建，埃玛矿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取得了扩产后的采矿证，生产规模扩至

３０．００

万吨

／

年，有效期限

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矿 区 面 积 仍 为

２２．１２７ｋｍ２

， 采 矿 证 号 仍 为

Ｃ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１３２１０１０５６６７

。

埃玛矿业采矿权从最初的勘查、探矿，直至审批设立采矿权证皆由埃玛矿业自行出资完成，不涉及

国有出资或转让的情形。

２

）采矿权办证费用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底，采矿证办证费用总额为

８５０．４０

万元，主要由地矿勘查费、评审费、

工程款、报告制作及资料费等组成。 采矿权办理过程中所涉及的勘查登记费、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

用费等相关税费都已支付完毕。

３

）技改扩建产能至

３０

万吨

／

年

埃玛矿业最早在

２００８

年取得采矿证，取得采矿证后，经勘查找矿在采矿证内又取得了重大突破，新

发现了

４５

号厚大的高品位矿体，当时判断该矿体很可能是今后开采的首选矿体。 为便于未来统一部署

开发工作、合理高效利用矿产资源，埃玛矿业当时将全部工作重点放在对新发现的

４５

号矿体的地质详

查工作上。

其后，埃玛矿业股东加大了对公司的资金及技术力量的投入，确认了

４５

号厚大的高品位矿体。 根据

后续的勘查成果：

４５

号矿体为主要矿体，控制矿体长度

３８６ｍ

，最大垂深（采矿许可证内）

９６ｍ

，控制矿体厚

度平均

３６．６８ｍ

。 该矿体开发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均属简单类型、矿体品位高、厚度大、埋藏

浅，是今后开采的首选矿体，经济价值巨大。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赤峰盛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在采矿许可证范围

内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生产详查报告》；北京中矿联咨询中

心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以中矿蒙储评字［

２０１１

］

８９

号《

＜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

锌矿生产详查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评审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以内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１

］

８２

号《关于

＜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生产详

查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进行备案，批准了该报告及所提交的铅锌矿矿石量

６５２．５９×１０４ｔ

，

金属量：

Ｐｂ２１１

，

５５２．１９ｔ

、

Ｚｎ４１３

，

３４４．５９ｔ

，品位：

Ｐｂ３．２４％

、

Ｚｎ６．３３％

，评审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取

得北京中矿联咨询中心出具的中矿联储评字［

２０１１

］

４２

号《评审意见书》，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取得国土资

源部出具的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１

］

２２３

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备案的资源储量仍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埃玛矿业内蒙古科右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累计查明铅锌矿矿石量

６５２．５９×１０４ｔ

，金

属量：

Ｐｂ２１１５５２．１９ｔ

、

Ｚｎ４１３３４４．５９ｔ

，品位：

Ｐｂ３．２４％

、

Ｚｎ６．３３％

；伴生有用组分

Ａｇ

矿石量

４８３．６３×１０４ｔ

，

Ａｇ

金

属量

１７７．５９ｔ

，

Ａｇ

品位

３６．７２ｇ／ｔ

；

Ｃｕ

矿石量

６５２．５９×１０４ｔ

，

Ｃｕ

金属量

９５５８．２６ｔ

，

Ｃｕ

品位

０．１５％

。

根据新的矿山储量，原有的年产

１２

万吨的生产规模已经无法满足矿山的需要。 为更合理高效的利

用矿产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同时也可以降低对矿区和周边环境的负面影响，埃玛矿业决定直接进行技

改，扩建产能至年产

３０

万吨。

（

２

）探矿权

埃玛矿业持有证号为

Ｔ１５１２００８０７０２０１００４８４

的探矿许可证，勘查项目名称为内蒙古科右前旗巴根黑

格其尔铜及多金属矿详查，勘查面积为

５３．２４

平方公里，有限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探矿

权分布在采矿权证的四周。

山东省第七地质矿产勘查院和辽宁有色地勘局

１０６

队分别对探矿权内开展了

１

：

５

万地质简测、

１

：

５

万水系沉积物化探测量、

１

：

１

万土壤化探测量、

１

：

１

万激电中梯测量等普查地质工作。圈出

Ｃｕ

、

Ｐｂ

、

Ｚｎ

、

Ａｇ

、

Ｍｏ

化探异常多个，圈定的

１５

个物探异常，其中

Ｊ１

、

Ｊ２

、

Ｊ３

、

Ｊ４

、

Ｊ１０

、

Ｊ１１

、

Ｊ１２

、

Ｊ１３

、

Ｊ１４

、

Ｊ１５

异常规模较大，异

常值较高，对寻找岩浆热液含硫化物为主的银、铜、铅、锌矿床和斑岩型铜钼矿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探

矿权区热液蚀变发育，成矿地质条件有利。 值得进一步加大勘查找矿力度。

５

、相关资质证照办理情况

根据埃玛矿业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提交并经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的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

翼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详查报告》，矿区资源储备

１７２．５

万吨，可采资源储量

１６４．９４

万吨。 埃玛

矿业在当时已取得年产

１２

万吨的采矿证，完成了环评批复、安全预评价报告备案，取得临时污染物排放

许可证，项目立项核准所需文件也已齐备，开工前的各项资质证照已接近办理完毕。

由于近几年地质勘探工作的进一步推进，该矿区内又探获更多矿产资源，探明的资源储量同比上

次储量核实有较大幅度提升。 为进一步合理有效的利用资源，埃玛矿业现正办理将产能扩建至

３０

万吨

／

年的技术改造项目，目前已取得扩产至

３０

万吨

／

年的采矿证；已获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

核准，同意项目开展核准前期工作；已完成了环评批复；已通过了用地预审。

目前埃玛矿业尚在办理扩容中的主要证照和批复包括：技改项目安全预评价、建设用地挂牌出让。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原产能

１２

万吨

／

年时已取得的相关资质证照

①

采矿权证：埃玛矿业已取得证号为

Ｃ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１３２１０１０５６６７

的采矿许可证，具体情况如上“

４

主

营业务情况”所述。

②

储量评审备案：北京中矿联咨询中心对《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

矿详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通过评审（评审意见书文号：中矿蒙储评字［

２００７

］

１９１

号）；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下发内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７

］

２４７

号《关于

＜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巴根

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详查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根据经评审备案的详查报告，矿区资源

储备

１７２．５

万吨，可采资源储量

１６４．９４

万吨，矿石平均品位

Ｐｂ ２．１７％

，

Ｚｎ ６．７３％

，

Ｃｕ ０．１３％

。

③

环评批复：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局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以《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内蒙古自治

区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年采选

１２

万吨铅锌多金属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同意项目进行建

设。

④

安全预评价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兴安监管证字

［

２００９

］

２０

号《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年开采

１２

万吨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备案的函》，安全预评价报

告已经专家评审通过，同意予以备案。

⑤

项目立项：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已以内发改工函［

２００９

］

５４３

号文同意埃玛矿业

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立项核准前所需各项材料已完全齐备，后续因产能扩建至

３０

万吨

／

年，此项目立项不

再重复办理。

综上，埃玛矿业当时年产

１２

万吨生产系统的相关证照和批复已接近办理完毕，后续因勘探工作获

得重大突破，产能扩建至

３０

万吨

／

年，剩余项目立项工作不再重复办理，直接办理

３０

万吨

／

年技改扩建项目

审批的相关工作。

（

２

）现产能扩建至

３０

万吨

／

年的相关资质证照办理情况

①

技改项目采矿权证：埃玛矿业已取得了扩产后的采矿证，生产规模扩至

３０．００

万吨

／

年，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

②

技改项目储量核实评审备案：由于埃玛矿业地质勘探工作的进一步推进，该矿区内又探获更多

矿产资源，本次探明的资源储量同比上次储量核实有较大幅度提升。 根据此次储量核实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埃玛矿业内蒙古科右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累计查明铅锌矿矿石量

６５２．５９×１０４ｔ

，金

属量：

Ｐｂ２１１

，

５５２．１９ｔ

、

Ｚｎ４１３

，

３４４．５９ｔ

，品位：

Ｐｂ３．２４％

、

Ｚｎ６．３３％

；伴生有用组分

Ａｇ

矿石量

４８３．６３×１０４ｔ

，

Ａｇ

金属量

１７７．５９ｔ

，

Ａｇ

品位

３６．７２ｇ／ｔ

；

Ｃｕ

矿石量

６５２．５９×１０４ｔ

，

Ｃｕ

金属量

９

，

５５８．２６ｔ

，

Ｃｕ

品位

０．１５％

。此储量核实报

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取得北京中矿联咨询中心出具的中矿联储评字［

２０１１

］

４２

号《评审意见书》、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取得国土资源部出具的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１

］

２２３

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③

技改项目环保：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下发《关于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科

尔沁右翼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

３０

万

ｔ／ａ

采选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内环审

［

２０１２

］

９

号），该项目完成了环评批复。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下发《关于兴安埃玛

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科右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

３０

万

ｔ／ａ

技改项目总量指标的批复》（内环审

［

２０１２

］

９

号），埃玛矿业通过交易方式有偿取得

５

年的排污权，从试生产之日起算。

④

本次技改的安全预评价：截止本预案出具之日，本次技改的安全预评价尚在办理之中，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前后完成。

⑤

本次技改的项目立项：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下发内经信投规字

［

２０１１

］

６７４

号 《关于同意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科尔沁右翼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年采选

３０

万

吨铅锌矿原矿石技术改造项目开展核准前期工作的通知》，同意项目开展核准前期工作。 同时也获得了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的内建规［

２０１１

］

５１４

号《关于内蒙古科右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年

采选

３０

万吨铅锌矿技术改造项目选址的批复》，同意年采选

３０

万吨铅锌矿技术改造项目选址位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出具兴经信字［

２０１１

］

１７２

号《关于内蒙古科右前

旗巴根黑格尔矿区年采选

３０

万吨铅锌矿技术改造项目节能评估报告的批复》， 在落实报告提出的节能

措施的前提下，同意该项目建设。 项目立项核准工作尚在办理之中，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前后完成。

⑥

土地使用权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下发《关于同意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

锌矿年采选

３０

万吨铅锌矿原矿石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建设用地预审意见》（内国土预审字［

２０１２

］

８

号），埃

玛矿业项目拟用地总规模为

１０．７８９８

公顷，包括选矿厂占地；尾矿库占地；辅助生产、公用工程、仓储运输

设施占地；行政管理与生活服务设施占地。该部分土地利用现状为国有农用地（林地）。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取得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内林资许准［

２００９

］

１１５

号《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同意科右前旗巴根

黑格尔铅锌建设项目使用五岔沟林业局五岔沟林场国有林地

１０．７８９８

公顷（即

１６１．８４７

亩）。 未来还需办

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相关手续，并通过挂牌出让等程序最终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前后

完成。

综上， 根据埃玛矿业目前工作计划安排， 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前后能完成全部证照和批复的办理工

作，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前后开始投产。

（二）深圳源兴华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源兴华矿产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姚娟英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仟捌百万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陆仟捌百万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矿产投资（具体投资项目另行审批）；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

及限制项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

２

、历史沿革

（

１

）公司设立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上海润鹏签署《深圳市源兴华矿产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深圳泰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深泰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止，深圳源

兴华已收到上海润鹏缴纳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深圳源兴华获得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５３４０４１９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为矿产投资（具体投

资项目另行审批）；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及限制项目）；国内贸易（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

深圳源兴华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

上海润鹏

５００

货币资金

１００

合计

５００ １００

上海润鹏的控制权结构为：

（注：周万沅与余瑞敏为夫妻关系）

（

２

）第一次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深圳源兴华召开股东会，同意上海润鹏以货币资金增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深圳泰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深泰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４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止，深

圳源兴华已收到上海润鹏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后，深圳源兴华的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

上海润鹏

４

，

５００

货币资金

１００

合计

４

，

５００ １００

（

３

）第二次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深圳源兴华召开股东会，同意上海润鹏以货币资金增资

２

，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深圳泰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深泰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止，

深圳源兴华已收到上海润鹏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３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后，深圳源兴华的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

上海润鹏

６

，

８００

货币资金

１００

合计

６

，

８００ １００

（

４

）股权转让

根据上海润鹏与盛屯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签订的《股

权转让之补充协议书》，上海润鹏将所持有的深圳源兴华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盛屯集团，协议的具体约定情

况如下：

转让价款：交易双方同意股权转让价款暂以

６．６６

亿元预估，最终交易价格以双方共同聘请的评估师

确认的深圳源兴华整体价值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值为准。

支付安排： 深圳源兴华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一个月内， 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

６

亿

元，作为本次交易的预付款。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根据评估机构确定的深圳源兴华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双

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尾款。 如上述评估值高于

６

亿元，则受让

方在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评估值与

６

亿元的差额；如上述评估值低于

６

亿元，则转让方在

１０

个工

作日内向受让方返还

６

亿元与评估值的差额。

标的股权的权利义务转移：自交割日（本协议所述股权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受让方作

为深圳源兴华股东，合法拥有所受让深圳源兴华股权的完整权利，依法享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各项股东权利、承担各项股东义务。 转让方不得因受让方未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款而本身或通过

其他行政或主管部门限制或者禁止受让方转让所受让的上述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至

１１

月

２３

日，盛屯集团以自有资金通过银行账户向上海润鹏支付了预付款共

１１

笔

合计

４

亿元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深圳源兴华

１００％

股权的工商过户登记完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至

１２

月

７

日，盛屯集团以自有资金通过银行账户向上海润鹏支付了预付款共

６

笔合计

２

亿元整。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盛屯集团已将全部预付款

６

亿元支付完毕。

盛屯集团支付上述预付款的资金来源如下：一、股东增资款

９０００

万元；二、收回应收账款

２４８７７．８６

万

元；三、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及吉林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融资

２６７５０

万元。 根据目前拟注入资产的预

评估情况，深圳源兴华

１００％

股权预评估价值为

６６

，

１０４．６７

万元，盛屯集团未来需支付转让款尾款预计约

６

，

１０４．６７

万元，占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９．２３％

。

本次股权转让后深圳源兴华的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

盛屯集团

６

，

８００

货币资金

１００

合计

６

，

８００ １００

本次股权转让的过渡期间安排：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经工商变更登记，盛屯集团持有深圳源兴华

１００％

股权。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盛屯

矿业将发行股份购买盛屯集团持有的深圳源兴华

１００％

股权。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之前，为避免与

盛屯矿业的同业竞争，盛屯集团与盛屯矿业签署了《托管经营协议》，将源兴华

１００％

股权委托盛屯矿业

经营管理，协议主要条款如下（下述甲方指盛屯矿业，乙方指盛屯集团）：

“一、委托资产

乙方将其所拥有的深圳源兴华股权委托甲方经营管理。

二、委托方式

乙方同意甲方向深圳源兴华委派相关管理人员对深圳源兴华进行管理。 甲方委派上述管理人员

后，深圳源兴华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再参与深圳源兴华的经营管理。

三、决议作出

甲方委派的相关人员在深圳源兴华章程确定的经营范围内，独立进行经营管理。 如经营管理中需

对深圳源兴华或埃玛矿业的相关事项作出决议，乙方同意在接到甲方委派的相关人员的通知后，由乙

方或深圳源兴华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决议。

四、投票权委托

乙方同意并将其持有的深圳源兴华

１００％

股权的投票权委托予甲方。

五、损益承担

双方同意，自乙方购买的深圳源兴华

１００％

股权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至本协议终止之日，盈利归甲

方所有、亏损由乙方承担。 甲方同意豁免乙方应支付的委托经营管理费用。

六、委托期限

委托经营期限为自乙方购买的深圳源兴华

１００％

股权过户至其名下之日始，甲方将通过非公开发行

股份的方式将托管经营资产的股权纳入甲方，待委托经营资产的股权全部进入甲方后，委托经营期限

届满，委托经营协议自然终止。

如甲方无法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将托管经营资产的股权纳入甲方，则委托经营期限至乙方

将持有的深圳源兴华股权转让予无关联第三方时止。 ”

３

、控制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披露之日，深圳源兴华的股权结构图示如下：

４

、主要历史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６

，

５３３．０５

净资产

６

，

５３３．０５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２６６．９５

净利润

－２６６．９５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５

、主营业务情况

深圳源兴华为控股型公司，不涉及具体经营业务，仅持有埃玛矿业

４５％

股权。

二、 交易标的预估值及定价依据

（一）采矿权预估值

埃玛矿业拥有

１

个采矿权、

１

个探矿权。 探矿权为未探明矿区权益，按取得成本入账。 采矿权采矿证

号

Ｃ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１３２１０１０５６６７

，矿区范围由二个区共

１８

个拐点圈定，面积：

２２．１２７

平方公里；开采深度：

１２８７

米至

９４７

米标高。

１

、内蒙古科右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的储量说明

根据北京中矿联咨询中心出具的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以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１

］

２２３

号文

备案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科右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累计查明铅锌矿矿石量

６５２．５９×

１０４ｔ

， 金属量：

Ｐｂ２１１５５２．１９ｔ

、

Ｚｎ４１３３４４．５９ｔ

， 品位：

Ｐｂ３．２４％

、

Ｚｎ６．３３％

； 伴生有用组分

Ａｇ

矿石量

４８３．６３×

１０４ｔ

，

Ａｇ

金属量

１７７．５９ｔ

，

Ａｇ

品位

３６．７２ｇ／ｔ

；

Ｃｕ

矿石量

６５２．５９×１０４ｔ

，

Ｃｕ

金属量

９５５８．２６ｔ

，

Ｃｕ

品位

０．１５％

。

２

、采矿权评估计算公式的说明：

其中：

Ｐ

———矿业权评估价值；

ＣＩ

———年现金流入量；

ＣＯ

———年现金流出量；

（

ＣＩ－ＣＯ

）

ｔ

———

ｔ

年净现金流量；

ｉ

———折现率；

ｔ

———年序号（

ｔ＝１

，

２

，…，

ｎ

）；

ｎ

———评估计算年限。

３

、采用净现金流量折现法测算采矿权的预估价值

（

１

）产能和销售数量

矿山预计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投产，

２０１２

年矿石处理量预计

６

万吨；

２０１３

年矿石处理量预计

２４

万吨；

２０１４

年

矿石处理量预计

３０

万吨，

２０１５

年后至矿山服务期结束产能为

３０

万吨

／

年。

假设矿山所有产出全部实现当年度销售。

（

２

）营业收入

预计营业收入计算公式为：预计营业收入

＝

预计金属单价（扣税及加工成本后）

×

预计年产精矿含金

属量；预计年产精矿含金属量

＝

平均矿石品位

×

平均选矿回收率

×

年矿石生产能力

假设未来铅金属保持近两年平均价格约

１６

，

２０９

元

／

吨、 锌金属保持近两年平均价格约

１７

，

１５３

元

／

吨，

加上副产的铜、银，扣除精矿加工成本，预计营业收入（不含税）为：

２０１２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６

，

１９９．７８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２

，

５４４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８

，

１８０

万元。

（

３

）单位总成本费用（含折旧、维简及摊销费）

根据矿山初步设计，参考周边同类矿山总成本费用及实地勘验情况判断，总成本费用预计约为

２４５

元

／

吨原矿至

２５０

元

／

吨原矿。

（

４

）单位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维简及摊销费）

本次预估的经营成本约为

２２０

元

／

吨原矿至

２３０

元

／

吨原矿。

（

５

）营业税金及附加

根据国家及地方规定，城建及教育附加按增值税的固定比例缴纳。

（

６

）净利润

按照以上假设，营业收入扣除成本、费用及所得税后，

２０１２

年预计净利润为

３

，

４２８．８４

万元，

２０１３

年为

１１

，

９５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为

１４

，

９４３．７５

万元。

（

７

）合理服务年限

自

２０１２

年起，矿山已探明储量的合理服务期限约为

２２

年，具体服务年限根据后续增储的情况有所

变化。

（

８

）折现率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号）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

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ＣＭＶＳ ３０８００－２００８

），折现率由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构成，其中包

含了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

本次预评估的无风险报酬率取评估基准日前五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１

年）

５

年期凭证式国债票面利率（包

括调整）的加权平均值

５．２０％

；本次预评估的风险报酬率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结合宏观经济环境和该矿山具体情况，确定为

２．８０％

；故本次采矿权预评估中折现率取值为

８．００％

。

（

９

）采矿权的预估价值

根据以上计算，考虑投资支出与其他现金流出因素后，本次埃玛矿业采矿权的预估价值为

１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二）采矿权预估模型折现率取值合理性及敏感性分析

１

、关于采矿权预估中折现率取

８％

的合理性依据

⑴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号）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

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ＣＭＶＳ ３０８００－２００８

），折现率由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构成，其中

包含了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

无风险报酬率即安全报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来确定。 本次评估无风险

报酬率取评估基准日前五年 （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１

年）

５

年期凭证式国债票面利率 （包括调整） 的加权平均值

５．２０％

。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风险报酬率

＝

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

＋

行业风险报酬率

＋

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 该矿山为改扩建矿山（

１２

万吨

／

年改为

３０

万吨

／

年），且资源储量中（

１２２ｂ

）类矿石量

占全部资源储量的

９０．０５％

，金属量（

Ｐｂ＋Ｚｎ

）占

８９．１６％

，采矿权范围内地质勘查程度高，资源可靠性较好，

矿石质量及选矿加工性能好，因此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取

０．２０

（指导意见取值范围

０．１５～０．６５

）；本矿

储量规模为大型，生产规模为中型，虽然短期内有色金属价格有一定波动，但从中长期看，总体价格趋

势是向上的，因此，本项目行业风险报酬率取

１．３０

（指导意见取值范围

１．００～２．００

）；目前经济环境复杂，资

金融通存在一定的困难，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取

１．３０

（指导意见取值范围

１．００～１．５０

），累计风险报酬率为

２．８０％

。

故本项目采矿权评估折现率为

８．００％

（无风险报酬率

５．２０％＋

风险报酬率

２．８０％

）。

⑵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

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８

号），现

阶段凡涉及国家收取矿业权价款的评估，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

率取

８％

，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９％

。

对于非价款采矿权评估，通常亦参照上述矿业权价款评估的规定取值。 该矿为勘查程度高的采矿

权，因此，通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分析确定的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８％

是合理的。

２

、关于折现率变动对采矿权预估值的影响

根据预估模型对折现率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折现率的变动对本次采矿权预估值的影响结果如下

表。

折现率变动对采矿权预估值的影响表

折现率取值变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采矿权预估值

（

亿元

）

１４．８０ １３．５０ １２．３０ １１．３０ １０．４０ ９．６０

四川山河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就以上事项出具了专项意见。

（三）埃玛矿业

５５％

股权预估值

埃玛矿业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显示扣除采矿权账面值后的净资产为

１１

，

８２４．５６

万元，公司除采矿权外的其余资产评估价值与账面价值接近，本次埃玛矿业

１００％

股权的总预估价值计

算如下：

１３５

，

０００＋１１

，

８２４．５６＝ １４６

，

８２４．５６

（万元）

即埃玛矿业

１００％

股权预估值为

１４６

，

８２４．５６

万元，对应埃玛矿业

５５％

股权预估值为

８０

，

７５３．５０

万元。

（四）深圳源兴华

１００％

股权预估值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深圳源兴华未经审计所有者权益

６

，

５３３．０５

万元，深圳源兴华资产主要是对埃

玛矿业的长期股权投资为

６

，

４９９．４３

万元，扣除该长期股权投资后的净资产仅为

３３．６２

万元，且除长期股

权投资外的其他资产评估值与账面价值接近。

本次埃玛矿业

１００％

股权预估值为

１４６

，

８２４．５６

万元，对应

４５％

股权的长期股权投资价值为

６６

，

０７１．０５

万元，深圳源兴华

１００％

股权评估价值预计为

６６

，

１０４．６７

万元。

（五）采矿权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埃玛矿业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股东权益

１２

，

９８７．２９

万元， 本次埃玛矿业

１００％

股权预评估

值

１４６

，

８２４．５６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１

，

１３０．５２％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１

、埃玛矿业采矿权是在探矿基础上申请设立取得，非受让取得，目前账面价值主要是根据会计准

则成本法入账，账面价值较低，未反映矿权的真实价值。

２

、采矿权矿区内的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品位高、伴生金属多、开采条件好、交通便利。 根据经国土资

源部备案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矿区累计查明铅锌矿矿石量

６５２．５９×１０４ｔ

，金属量：

Ｐｂ２１１５５２．１９ｔ

、

Ｚｎ４１３３４４．５９ｔ

，品位：

Ｐｂ３．２４％

、

Ｚｎ６．３３％

；伴生铜金属量

９５５８．２６

吨、银金属

１７７．５９

吨，银品位

３６．７２ｇ／ｔ

。 同时该矿区地质结构较理想，矿石

分布较集中，开采深度相对较浅，周边环境较适宜。

３

、埃玛矿业现正进行改扩建，生产规模拟由原来的

１２

万吨

／

年提升到

３０

万吨

／

年，未来产能和产量将

会有大幅度提升。

三、 交易标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埃玛矿业

５５％

股权和深圳源兴华

１００％

股权。

根据初步核查：

１

、 交易对方已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２

、 本次拟购买资产所涉及的企业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３

、 本次拟购买的埃玛矿业标的资产和深圳源兴华标的资产均为控股股权。

４

、 标的资产转让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转让前置条件。

第六节 财务顾问对标的资产尽职调查情况

盛屯矿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召开了第一次协调会会议， 独立财务顾问国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派项目组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到达埃玛矿业住所及矿区所在地（内蒙古），积极开展了对

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１

、独立财务顾问取得了埃玛矿业历次工商变更登记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设立、增资、股权转让

等事项）、历次股东会决议、历次验资报告、财务会计报表及明细科目、相关资产权属证明（如探矿权证、

采矿权证、探

／

采矿权证办理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款项支付凭证等）、公司生产需取得的相关资质证照（如

排污许可证等）、采选矿生产线建设需取得的相关行政审批、业务情况说明、内部管理制度、重大合同、

高管人员简历等相关资料。

２

、独立财务顾问走访了埃玛矿业的矿区现场，检查了矿区建设及周边环境情况，包括在建的选矿

生产设备及厂房、在建矿井、尾矿库、办公生活用房、矿区道路及运输情况、相关专业人员资质证照等，

并访谈了矿区主要负责人员。

３

、独立财务顾问对埃玛矿业股东、高管人员、财务人员进行了访谈，主要涉及：公司历史沿革、矿区

勘查及储量情况、探矿证及采矿权证取得渊源及相关资质证照办理情况、开采及选矿具体计划、采购及

销售计划、财务状况、公司内控制度、安全环保措施及计划、人力资源安排及计划、高管主要经历及能力

精力情况、未来发展战略等。

４

、独立财务顾问走访了埃玛矿业的主要监管机构：

（

１

）走访了科右前旗工商局，就公司历史沿革、股东股权是否存在质押、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

为等有关情况向工商局进行了咨询了解；

（

２

）走访了兴安盟科右前旗国土资源局，核实了公司采矿权证和探矿证的基本情况，针对埃玛矿业

探矿权证和采矿权证的历史渊源进行了解，对埃玛矿业矿区位置、面积、周边环境、土地预审进度、是否

符合当地土地利用规划、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等有关情况进行了咨询了解；

（

３

）走访了科右前旗地税局、国税局，就埃玛矿业纳税情况、是否存在税务方面的违法违规等情况

进行了咨询了解；

（

４

）走访了科右前旗安监局、环保局，就相关资质证照办理进度、是否存在安全和环保方面的违法

违规行为等情况进行了咨询了解。

５

、独立财务顾问走访了埃玛矿业的开户行，就埃玛矿业是否存在贷款、预期贷款、授信及信用情况

等进行了咨询了解。

６

、独立财务顾问对拟注入资产深圳源兴华进行了尽职调查，取得工商登记资料、财务会计报表等

资料，了解了公司业务、“三会一层”、股东结构、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等情况。 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才成立，目

前除持有埃玛矿业

４５％

股权外，无其他投资和实质经营。

第七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会对本公司的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盈利能力、股权结构一定影响。

一、对主营业务的影响

盛屯矿业在

２０１０

年度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成功收购银鑫矿业后，基本完成了向有色金属矿采选的

转型，并在资源储量、开采规模等方面取得了质的突破，公司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务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

势。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埃玛矿业等相关资产将进一步推动盛屯矿业有色金属采选业务的快速成长，达

到规模效益、实现协同效应，增强盛屯矿业的行业竞争力和影响力，同时新增丰厚的矿产资源储备为业

务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对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拟注入的埃玛矿业相关资产，在储量、品位和开采条件等方面皆比较理想，盛屯矿业将充

分利用公司的资源整合优势及管理技术优势，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规模和实力。 同时，扩张毛利率较高的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务将全面提高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优化财务状况。

三、其他方面影响

本次重组后公司资产和股本规模都将会有一定程度扩张。 公司目前控股股东盛屯集团的持股比例

为

９．２７％

，股权结构极为分散，不利于公司的稳定发展。 本次重组后公司股东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控

股股东持股比例预计将提高至

２１．８９％

，股东集中度适度提高，有利于提高公司稳定性，有利于公司保持

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第八节 本次交易涉及的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

一、 本次交易行为涉及的审批情况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如下批准：

１

、 盛屯矿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组事宜；

２

、 本次重组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事宜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

和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交易的其他风险提示

（一）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埃玛矿业

５５％

股权和深圳源兴华

１００％

股权的预估值分别为

８０

，

７５３．５０

万元和

６６

，

１０４．６７

万元。

由于国际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拟购买资产预估建立于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之上

等因素，上述预评估数据可能与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最终评估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因

此，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最终的交易价格可能与上述预估值存在一定差异。

（二）埃玛矿业资质证照办理风险

埃玛矿业原年产

１２

万吨的生产系统已完成了储量评审备案、取得了采矿证、完成了环评批复、安全

预评价，取得了临时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立项工作也接近尾声。 当时年产

１２

万吨生产系统的相关证照和

批复已接近办理完毕，后续因勘探工作获得重大突破，埃玛矿业申请技改扩建产能至

３０

万吨

／

年，原未尽

事项不再重复办理。

现产能扩容至年产

３０

万吨，埃玛矿业已取得了扩产后的采矿证；已完成矿产资源储量核实评审并

在国土资源部备案的工作；已取得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内环审［

２０１２

］

９

号《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已取得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内经信投规字［

２０１１

］

６７４

号通知，同意项目

开展核准前期工作；已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内国土预审字［

２０１２

］

８

号用地预审意见，通过项目

用地预审；已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出具的兴经信字［

２０１１

］

１７２

号《关于内蒙古

科右前旗巴根黑格尔矿区年采选

３０

万吨铅锌矿技术改造项目节能评估报告的批复》； 已取得内蒙古自

治区环境保护厅已下发 《关于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科右前旗巴根黑格其尔矿区铅锌矿

３０

万

ｔ／ａ

技改项目总量指标的批复》（内环审 ［

２０１２

］

９

号）。 目前埃玛矿业尚在办理扩容中的主要证照和批复包

括：技改项目安全预评价、建设用地挂牌出让。

目前上述相关工作正全面推进，且进展顺利，但能否如期取得相关证照存在一定风险。

（三）项目建设进度、达产进度、预计收益的不确定性风险

截至目前，埃玛矿业

３０

万吨

／

年的产能扩建尚未完成，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开始试生产，至

２０１４

年底最

终达产。 由于项目建设进度以及内外部环境存在变化的可能性，未来产能能否按照计划达到预计水平

存在不确定性，因此预计收益的实现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 收购后经营和管理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业务规模将有所扩大，资产、人员随之进一步扩张，公司在组织设置、资金

管理、内部控制和人才引进等方面将面临一定挑战，公司若不能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和管理

制度，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吸引足够的优秀人才，则可能给企业扩大后的生产经营管理带来一

定的风险。

（五）行业周期与价格波动风险

有色金属行业与国民经济景气周期关联度很大，且受国际经济形势、货币政策、汇率变化、投机资

本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 当国民经济处于稳定发展期，经济发展对有色金属的需求相应增加，有色金

属的价格总体上会处于上行通道；当国民经济增长缓慢或处于低谷时，经济发展对有色金属的需求将

相应减少，有色金属的价格可能会处于下行通道。 因此，国民经济景气周期变化以及上述多重因素将对

有色金属价格产生复杂影响，并进而对收购标的以及本公司资产收购完成后的生产经营和财务成果产

生直接、重大的影响。

（六）安全生产风险

埃玛矿业属于资源采选类企业，自然灾害、设备故障、人为失误都会造成安全隐患。 虽然盛屯矿业

和埃玛矿业都已积累了一定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可能。 一旦

发生安全事故，将会为公司未来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七）环保风险

有色金属采选业属于重污染行业，埃玛矿业已按照环保法规和行政管理规定完成了年产

３０

万吨的

环评批复工作、进行必要的环保设施投资、取得了临时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依法进行了排污申报登记，

并严格遵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随着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总体规划的实施以及近期国内企业发生的污染环境重大事件，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可能会颁布更为严格的法律法规来提高有色金属采选企业环保达标水平，有色金属采选行业

的企业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环保法规的要求，这可能使埃玛矿业在环保的治理、增加环保设备设施及对

原有环保设施的改造方面增加更多的环保支出， 从而影响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 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环保的相关法规，积极履行环境保护义务。

（八） 股市波动风险

公司的股票价格不仅受自身经营情况，也受国际及国内政治形势、宏观经济环境、利率及资金供求

关系等各种因素影响，同时也受投资者心理及其他不可预测因素影响。 由于以上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存

在，公司股票可能会产生脱离其本身价值的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投资风险。 因此，提请投资者注意

股市风险。

第九节 本次交易中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交易，本公司、盛屯集团、刘全恕将采取如下措施，保证投资者合法权益：

一、 交易设计和操作过程中的安排

本公司聘请国海证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并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就本次交易出具相关专业性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充分了

解本次交易信息的基础上就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将提交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以及本次交

易涉及的审计报告等将不迟于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公告同时公告。 本公司将按《重组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对本次交易进行信息披露，并召开本公司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本公司在本次交易设计和操作过程中采取了以下措施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１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止造成二级市场股价波动，本公司在开始筹划本次交易时采取了必

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 与交易对方达成初步意向拟向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及方案论证时， 申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４

日开始停牌。

２

、本次交易标的将由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审计和评估；公

司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对本次交易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３

、本次交易预案在提交董事会讨论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待

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编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并再次提交董事会讨论，

独立董事也将就相关事项再次发表独立意见。

４

、根据《重组办法》等有关规定，为向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提供便利，公司就本次重组方案的表决

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表决。 根据证监会及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

上关联股东也将回避表决。

５

、锁定承诺：

刘全恕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后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公司

股份，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促使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以及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红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之股份等。

盛屯集团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后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

公司股份，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促使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以及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红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之股份等。

６

、盈利预测补偿

本次交易中，若置入资产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三个会计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未

能达到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的利润预测数，发行对象盛屯集团和刘全恕将进行股份补偿。 由于拟注入资

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在进展之中，本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与交易对方签署正式的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

二、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其他安排

本公司承诺就其因本次交易过程中各类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商谈、尽职调查和信息披露等）的进行

而向为完成本次交易所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所有信息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愿为上述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刘全恕承诺就其因本次交易过程中各类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商谈、尽职调查

和信息披露等） 的进行而向本公司及公司为完成本次交易所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所有信息是真实、

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刘全恕愿为上述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盛屯集团承诺就其因本次交易过程中各类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商谈、尽职调

查和信息披露等） 的进行而向本公司及公司为完成本次交易所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所有信息是真

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盛屯集团愿为上述承诺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第十节 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根据自查结果，上市公司及董监高及其直系亲属、控股股东及董监高及其直系亲属、实际控制人及

其直系亲属、交易对方及董监高及其直系亲属，以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信息的所有内幕信息知情

人及其直系亲属，包括所有参与本次交易的筹划、制定、论证、决策、审批等各环节的交易各方及专业机

构相关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公司重组停牌前六个月内，除上海润鹏实际控制人、深圳源兴华前法定代

表人周万沅买卖公司股票以外，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或泄露未公开披露的有关信息、建议他人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

周万沅在上市公司停牌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记录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卖出

１０００

股 卖出价格：

２６．４５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卖出

１０００

股 卖出价格：

２５．４９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买入

３０００

股 买入价格：

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卖出

１０００

股 卖出价格：

２５．１６

卖出

１０００

股 卖出价格：

２５．２９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买入

９００

股 买入价格：

２２．２３

买入

３００

股 买入价格：

２２．１５

买入

５００

股 买入价格：

２２．１８

周万沅出具声明如下：其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前并未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决

策，也未获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信息，更没有通过上述交易行为进行获利的动机。

第十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国海证券内核工作小组在仔细审阅了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的基础上，经讨

论认为：

１

、盛屯矿业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条件。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信

息披露文件的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的情况；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将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同意就《盛屯矿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并将核查意见

上报相关证券交易所审核。

鉴于上市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届

时国海证券将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业务准则，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相关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董事签字：

陈东 尉琪瑛 应海珍

孙建成 张健 何少平

白劭翔

２０１２年 月 日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２０１２年 月 日

(上接A30版)


